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酒駕零容忍 

新竹分署強力執行酒駕案件 

新竹一名男子(下稱義務人)於 104年 6月間在台北市

酒後駕車遭查獲，調查後發現已是五年內第二次酒駕，因

此遭臺北市交通裁決所裁處新臺幣(下同)9萬元之罰鍰，卻

拒不繳納，臺北市交通裁決遂移送行政執行，惟本案查無

可供執行財產，歷年來只能核發執行憑證結案。 

然而，酒駕危害交通秩序、用路人安全甚鉅，故法務

部行政執行署新竹分署(下稱新竹分署)鍥而不捨，持續追

蹤男子財產狀況，一有存款立即扣押，並終於在近日發現

男子開始在一家環保公司就業，新竹分署立即核發扣押命

令，扣押男子每月薪資債權的三分之一，並核發移轉命

令，將該債權移轉予移送機關收取，歷經 10個月的執行，

本案終於全額清償。 

另有一名男子，於 110年 1月間於新竹縣酒後駕車，

酒測值竟高達 0.55以上，而且還是無照駕駛，遭交通部公

路總局新竹區監理所裁罰 6萬 7,500元，同樣拒不繳納，

全案移送新竹分署執行，新竹分署收案後即發傳繳通知，

然男子仍置之不理。新竹分署追查後發現該名男子在一家

公司上班，且健保投保金額甚高，因此立即執行男子之薪

資債權，歷經 4個月後便全額徵起。 

新竹分署呼籲，由於春節將至，民眾聚會、餐敘，酒



後駕車機率增高，為防止酒駕事件一再發生，將配合行政

執行署「強力執行滯欠酒駕罰鍰案件專案」持續強制執

行，以遏止酒駕事件持續發生，確保用路人安全。 
 

 

 


